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 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11 日 

校教字第 1100100052 號 

                                                 
主  旨：公告本校 110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第二梯次】申請入學僑生錄取名

單及辦理入學登記事項。 

依  據：依本校 110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簡章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 110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單獨招生【第二梯次】申請入學成績業經評定，計錄

取僑生２０名，名單如后：                               

大眾傳播學系錄取１名 

  林酈穎 PRISCILLA LIM LI YING 馬來西亞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錄取２名 

  林榮城 JAMES PILLAR LYNN 印度尼西亞 

  何荣文 HO YONG BOON 馬來西亞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錄取１名   

 陳子懌 TAN TZE EE 馬來西亞 

財務金融學系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班錄取１名 

  美哈達 宇傑 MEHTA ISHAN 尼泊爾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錄取３名 

  洪進元 ANGKASA JIMMY 印度尼西亞 

 羅培菁 JOSELIND WINARTA 印度尼西亞 

  林志銘 RONALDO 印度尼西亞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錄取５名 

  林子全 LIM ZI CHUEN 馬來西亞 

  郭永團 AUGUS MARCOWISS 印度尼西亞 

 張翼程 CECILIA CHEONG YU CHEN 馬來西亞 

 葉威霆 YEH WEI TIN 加拿大 

  
郭凯旋 

KENNAN FERRANO MANUEL 

HIDAYAT 
印度尼西亞 

企業管理學系錄取２名 

 張松彥 CHONG SONG YAN 馬來西亞 



 張詩靈 TEOH SHI LING 馬來西亞 

資訊管理學系錄取２名 

  黃靖煒 WEE JING WEI 馬來西亞 

 梁可桔 LEONG KHER JIE 馬來西亞 

英文學系錄取１名 

 郭又嘉 PUTRI VANESSA LIE 印度尼西亞 

英文學系全英語學士班錄取１名  

 蕭文星 YONATA KEMUEL SANTIAGO 印度尼西亞 

日本語文學系錄取１名 

  蔡禮鄰 TSAI JESSICA LI LING 紐西蘭 

 

二、請自 2021 年 9 月 7 日(星期二)起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行政大樓 A212 室)辦理註冊報到，並

繳交最高學歷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正本、錄取通知、學歷保證切結書、居留證影本、護照

影本、3 個月內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1 張。 

三、國外學校學歷證件應先經我國駐外機構(我國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

授權機構)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持馬來西亞學歷者本校接受經我國

駐外機構或馬來西亞留臺校友會聯合總會之驗證；持香港或澳門學歷證件應先經行政院在

港澳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持大陸地區學歷證件應先經大陸地區公證

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四、自境外入境學生，待 14 天檢疫隔離及 7 天自主健康管理期滿(共計 21 天)後辦理註冊報到，

前項應繳學歷證明及身分文件，請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先以 E-MAIL 傳送註冊組(帳號：

atgx@oa.tku.edu.tw)審查，正本待報到時補繳。 

五、本校提供線上繳費方式，註冊繳費相關資訊請詳財務處公告(網址：

http://www.finance.tku.edu.tw)。 

六、依本校學則第 43 條規定，「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

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學生，以同等學力資格入學者，應在規定之修業年限內增加其應修之畢

業學分數十二學分。」。 

七、新生入學註冊相關訊息及 110 學年度行事曆，可至本校網頁點選「新生」->「新生入學資

訊」查詢，以確定各項應辦事項日程。 

八、為使同學在臺安心求學及配合個資法規定，請於到校報到時，務必繳交「淡江大學緊急醫

療授權書」及「淡江大學個人資料公務使用同意書」至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驚聲大樓 10 樓

T1001 室)，請加入新生官方群組，以獲取新生相關最新資訊：僑生新生 https://lin.ee/SuRjXTx 

相關表格請至國際處網頁新生專區 http://www.oieie.tku.edu.tw/zh_tw/NewStudent 下載。 

九、有關僑生保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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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在臺連續居留滿 6 個月或其曾出境 1 次未逾 30 日，其實際

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 6 個月之日起，應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至應繳保費額

度則依據相關規定辦理。 

(二)家境清寒僑生得於赴臺前取得經駐外館處或保薦單位、僑校、僑團等機關或單位（非個

人）開立之中文或英文清寒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申請，經學校審查符合資格者，由僑委

會補助上開保費自付額 50%。 

(三)另抵臺後在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前，得依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作業要點規定，參加僑生傷

病醫療保險，保費自行負擔 50%，僑委會補助 50%。 

十、本學年度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之僑生及港澳生，本校第二梯次不得錄取。事後發現

重複錄取之事實者，本校將撤銷資格，申請人不得異議。 

十一、僑生身分資格係經僑務委員會 110 年 8 月 3 日僑生就字第 1100070998 號函審定通過。 

 

 

 

主任委員    葛 煥 昭 

 

 

 


